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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研究範疇一覽表第研究範疇一覽表第研究範疇一覽表第研究範疇一覽表第 I至至至至 III項的續議事項項的續議事項項的續議事項項的續議事項

應主席邀請，法律政策專員引領委員參閱政府

當局名為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54A條提出
的決議 ” (立法會CB(2)1822/01-02(01)號文件 )及 “香港法
例 中 有 關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的 提 述 ”(立 法 會
CB(2)1822/01-02(02)號文件 )的文件。

符合《基本法》的問題

2. 張文光議員表示，根據擬議問責制，新一層政

治任命的主要官員將以合約形式獲得聘用，現時政策局

首長級薪級第 8點的主要官員將改稱為常任秘書長，在新
的主要官員轄下工作。他質疑擬議安排是否符合《基本

法》。

3.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雖然問責制主要

官員並非以公務員條款及條件聘用，但他們是《基本法》

第四十八 (五 )條所指的主要官員。為了符合《基本法》第
四十八 (五 )條及在 2002年 7月 1日起實施問責制，行政長官
將向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政府 ”)建議免除現時擔任司局
長的主要官員的職務，並在 2002年 7月 1日前向中央政府
提名人選，以便任命他們出任新制度下的主要官員。現

任局長若不獲重新任命為新制度下的主要官員，將會留

在公務員行列及保留原有職級。首長級薪級第 8點的公務
員職位將改稱為常任秘書長。政制事務局局長進一步指

出，政府當局打算在 2002年 6月初，分別尋求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通過開設常任秘書長的永久職位及財務委員會

批准約 4,200萬元的額外開支，用作支付 14個新設主要官
員職位的開支。

4. 李卓人議員表示，擬議問責制不符合《基本法》

第一百零三條，因為新制度下主要官員的聘用條款及條

件與公務員有所不同。

5.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基本法》第一

百零三條並沒有阻礙對公務人員體制進行發展和改善，

只要這些變更是為香港的良好管治而作出。法律政策專

員補充，即使《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適用於主要官員，

亦不阻礙他們的聘用條款及條件的發展。此外，亦有意

見認為，《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的目的根本不是要適

用於主要官員。佳日思教授在《香港新憲制秩序》 (1999
年版 )一書中指出，主要官員須經行政長官提名後由中央
政府任命。因此，《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應適用於其

他公務人員。此番見解進一步鞏固《基本法》第一百零

三條對實施新制度並不構成障礙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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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擬議問責制制定主體法例的需要

6. 鑒於擬議問責制將帶來重要和基本的改變，何

俊仁議員、吳靄儀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就擬議問責制提交主體法例，以便議員可透過完整的立

法程序，對有關建議詳加審議。

7.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就法律政策而

言，若可合法地透過附屬法例而非主體法例達致修訂法

例的目的，則這樣做是恰當的。政制事務局局長指出，

重組政策局的工作可透過行政措施落實，這是因為《基

本法》或本港法例均無就政府架構作出規定。過往重組

政府架構的工作均是透過行政措施落實。政制事務局局

長補充， 70年代因應《麥健時報告書》對政府的架構及
制度作出的重大改變亦是透過行政措施落實。

8. 吳靄儀議員表示，她並不信服當局所說根據第 1
章第 54A條提出決議，足以達致把法定職能由政策局局長
移轉給新主要官員的目的，因為後者是一個新類別的公

職人員，即不屬公務員的政治任命官員。她認為應先透

過立法確定新制度下主要官員的地位，然後才採用根據

第 1章第 54A條提出決議的方式移轉有關的法定職能。吳
議員補充，若法定職能是移轉給身份屬公務員的常任秘

書長，採用決議是恰當的方法。

9. 法律政策專員重申政府當局的意見，即根據第 1
章第 54A條提出的決議是恰當的，因為問責制下的主要官
員符合第 1章有關 “公職人員 ”的定義。

10. 何俊仁議員表示，假設根據第 1章第 54A條提出
的決議落實因應推行問責制而需進行的法定職能移轉建

議是恰當的，單憑根據第 1章第 54A條提出決議，是否足
以推行問責制仍有疑問。他指出，第 1章主要是釋義條
例。此外，擬議問責制並非純屬政府架構的重組，而是

在現行政府架構引入新的政治層面。

11. 法律政策專員表示，第 1章並非只是釋義條例，
因為該條例亦列明很多實質權力。例如，第 1章包含規定
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批准，以及涉及公職人員權力和公

共機構合約的條文。法律政策專員進一步表示，第 1章第
54A條是用以補充而不是為問責制提供法律基礎。推行新
制度不需任何其他法例，因為，第一，新的主要官員的

職責將以政府與其公職人員之間所訂的合約安排及聘用

合約為基礎，其次，委任主要官員為行政會議成員毋須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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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12. 法律顧問應委員的要求，承諾就單憑根據第 1

章第 54A條提出決議，從法律觀點而言是否足以實施擬議
問責制一事提交文件。

行政長官的權力和職能及其問責性

13. 何秀蘭議員表示，擬議問責制與《基本法》第

四十五 (二 )及六十八 (二 )條所訂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
稱 “香港特區 ”)的民主發展背道而馳。何議員進一步表
示，新制度下政府的問責性將會減低，因為行政長官有

權建議免除主要官員的職務，導致主要官員會順從行政

長官的意見。

14.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並不存在問責制

下主要官員順從行政長官意見的問題，因為他們須就各

自政策範疇內事宜的成敗負責，而在極端情況下，他們

可能因為犯了嚴重的政策失誤或在落實政策時嚴重犯錯

而要下台。政制事務局局長解釋，推行新制度其中一個

主要目標是加強主要官員的問責性，因為期望作為公務

員的主要官員承擔全部責任，並在出現嚴重政策失誤時

引咎辭職，與公務員的常任制和既定任免制度背後的理

念並不相符。

15. 政制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並不存在新制度

下政府的問責性減少的問題，因為新制度的另一目的是

確保政府更好地回應社會的訴求、提高制定政策時的協

調、加強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合作，確保有效落實政

策和向市民提供優質服務。政制事務局局長補充，問責

制不會與香港特區的民主發展背道而馳，因為《基本法》

已就如何決定 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組成及行政長官的選
舉辦法訂立機制。

16. 劉慧卿議員表示，她看不到擬議制度如何能加

強政府的問責性及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合作。她認

為，推行新制度的唯一好處，是讓行政長官可對如何管

治香港有更大的控制權，因為行政長官只會邀請思想理

念相同的人，出任新制度下的主要官員。鑒於《基本法》

第四十八 (五 )條已訂明行政長官有權免除現任主要官員
的職務，政府當局為支持問責制而提出的理由 (即在擬議
制度下，主要官員若犯了嚴重的政策失誤或在落實政策

時嚴重犯錯，會被要求辭職 )並不成立。

17. 劉議員進一步表示，若政府真有誠意加強向公

眾問責，便應由立法會審核獲提名出任主要官員的人



經辦人／部門

6

選，而主要官員在立法會通過對他的不信任議案時應辭

職。

18.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在問責制下，政

府的問責性和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合作將會改善。新

的主要官員較現時的主要官員會更好地掌握市民的需要

和期望，因為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員職責之一是走向群

眾，評估和蒐集他們對政府政策和運作的意見。

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

19. 余若薇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當時的律政

署於 1995年就向行政局提出法定上訴及反對事宜所作檢
討的文件，以及就下列問題提供書面回覆  

(a) 就香港法例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針

對主要官員的決定提出上訴或反對的 53項有關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提述，該等上訴的性

質、有關的裁決、哪些政策局局長是上訴針對

的對象、受屈一方可取得的補救；及

(b) 會否考慮制訂機制，處理就問責制度下主要官

員所作決定向行政會議提出的上訴，以確保透

明度和一致性。

20. 余若薇議員、楊孝華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認為，

鑒於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將在行政會議成員中佔大多

數，政府當局應檢討 53項就特定情況的上訴作出規定的
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提述，以及考慮可否將當中

部分或全部上訴轉交給其他機構處理。

21. 吳靄儀議員亦質疑，鑒於行政會議制定的附屬

法例屬重要事宜，行政會議在問責制下應否繼續獲賦權

制定附屬法例。

22. 法律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行政會議獲多項條

例賦權制定附屬法例。選定行政會議而非政府官員就若

干事宜制定附屬法例的原因正好引證該等事宜甚為重

要，需由一群有識之士提供意見。法律政策專員進一步

表示，政府當局認為行政會議在新制度下應繼續行使制

定附屬法例的職能。並沒有理由憂慮新制度下的行政會

議所制定的附屬法例不會受到制衡，因為立法會有權通

過、修訂及廢除附屬法例。法律政策專員補充，主體法

例賦權政府官員在符合某些規定的情況下制定附屬法例

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是常見之事。以他所知，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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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附屬法例的權力比很多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立法機

關大，因為後者的權力一般會局限於若干法定文書。

律政司司長一職

23. 吳靄儀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認為，若要把律政司

司長一職納入問責制，便應把律政司司長作出檢控決定

的權力全部轉交刑事檢控專員。吳議員進一步表示，讓

刑事檢控專員全權主管檢控決定，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並

非罕見。舉例而言，在英國，作出檢控決定的權力在於

刑事檢控專員，而檢察總長的權力局限於委任刑事檢控

專員及決定其薪酬，以及就某些類別案件作出檢控決

定。

24. 法律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認為律政

司司長把權力轉授一名律政專員行使，而本身保留最終

控制權和負上最終責任，這做法是可容許的。目前絕大

多數的檢控決定實際上是由刑事檢控專員作出。不過，

律政司司長把檢控權力和職責全部轉交他人，將等同放

棄部門首長的職責，並會牴觸《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

規定。況且如此的移轉並不符合擬議問責制，因為律政

司司長須就其部門處理的事宜，包括刑事檢控事宜的成

敗負責。法律政策專員指出，即使在英國，刑事檢控專

員掌管獨立的辦事處處理所有檢控事宜，但作為政治任

命官員的檢察總長仍然擔任監督的角色及就某些案件親

自作出檢控決定。

25. 黃宏發議員表示，他不明白律政司司長為何不

可以把作出檢控決定的權力轉授予刑事檢控專員。他指

出，問責制下的其他主要官員會將部分權力轉授予下

屬。法律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把律政司司長的位置與

政策局局長相提並論並不適當，因為《基本法》第六十

三條規定律政司司長除行政及政治責任外，亦主管刑事

檢察工作。

26. 吳靄儀議員表示，為了使香港有良好的管治，

政府當局應避免採用只從字面上的意義或狹義的角度詮

釋《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因為《基本法》第六十三條

規定 “律政司 ”而非 “律政司司長 ”主管刑事檢察工作。法律
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正是為了使香港有良好的管治，

政府當局認為，作為律政司首長的律政司司長必須對檢

控決定問責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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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體制

27. 司徒華議員詢問下列問題  

(a) 何以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九 (二 )條，公
務人員是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而根據

《基本法》第五十七及五十八條，廉政公

署及審計署則向行政長官負責；

(b) 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是向行政長官負責

還是向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及

(c) 常任秘書長是否向他們各自隸屬的新局

長負責，及新局長是否可隨意指令及調配

其負責的政策範疇的政策局及執行部門

的人員。

28. 關於司徒議員的第一條問題，法律政策專員解

釋，《基本法》第五十七及五十八條的用意是強調廉政

公署及審計署的工作獨立於政府，而《基本法》第九十

九 (二 )條則是一般適用條文，規定所有公職人員必須對香
港特區政府負責。至於第二條問題，政制事務局局長表

示，問責制下主要官員向行政長官負責此一事實無損他

們亦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這樣的事實，而行政長官是香

港特區政府的首長。至於司徒議員的第三條問題，政制

事務局局長表示，由於新制度下的主要官員須就其各自

政策範疇內事宜的成敗負責，因此，他們有必要對屬下

人員的調配事宜擁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權。

29.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司徒華議員就維護公務員

政治中立所表達的關注時表示，一如以往，公務員將竭

盡所能就政策方案提出明確和忠實的意見。不過，上級

人員一旦作出決定，公務員不論有何個人信念，均會充

分和忠誠地執行有關決定。公務員將繼續持守政治中立

的原則。

30. 司徒華議員表示，由於問責制下主要官員會對

政策失誤負上責任，這點應同樣適用於行政長官，因為

行政長官獲《基本法》第四十八 (四 )條賦權，就政府政策
作出決定。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行政會議在新

制度下會繼續以集體負責的基礎運作。不過，由於新制

度下的主要官員負責制定及實施各自範疇內的政策，所

以他們須為政策失誤負上個人責任。

31. 黃宏發議員詢問，為了維護公務員隊伍誠信、

高效率、專業和任人唯才的基本信念，新制度下的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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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事務局局長會否將更多權力轉授予其轄下的常任秘書

長，尤其是涉及升遷的事宜。黃議員補充，另一個可行

辦法是任命屬首長級薪級第 9點或第 10點的常任秘書長
擔任公務員首長。

32.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策局局長把權

力轉授其下屬是常見之事，問責制下仍會繼續類似的做

法。政制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政府從來沒有公務員

首長一職。政務司司長只因是最高職級的公務員而被視

為公務員之首。政府當局相信新制度下的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可維護公務員制度的基本信念，因為他是從公務員

隊伍中挑選出來的，對公務員的制度和運作認識甚深。

政府當局

33. 政制事務局局長應何秀蘭議員的要求，承諾向

小組委員會提供為問責制主要官員制訂的《守則》，以

及政府當局將向公務員發出的綜合通告。政府當局亦會

提供資料，述明新制度下主要官員的條款及服務條件，

以及該等條款及服務條件與適用於現時主要官員的類似

條款及條件有何分別。

常任秘書長

政府當局

34. 由於常任秘書長屬新的職位，何俊仁議員要求

政府當局提供書面答覆，述明常任秘書長的法定地位將

透過立法方式還是行政措施予以確立，以及常任秘書長

會否在主要官員休假缺勤期間，署任主要官員的職位及

履行他們的職能。

3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10分結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7月 9日


